
附
件

１

教
育

部
支

持
政

策
清

单
序

　
号

政
策
内
容

１
支

持
山

东
将

现
有

半
数

左
右

省
属

本
科

高
校

转
型

为
应

用
型

本
科

高
校

.

２
支

持
山

东
进

入
“ 双

高
计

划
”

的
高

职
院

校
的

骨
干

专
业

试
办

本
科

层
次

职
业

教
育

.

３

支
持

山
东

长
学

制
培

养
高

端
技

术
技

能
人

才
,

探
索

中
职

与
高

职
“ ３

＋
２
”、

中
职

与
职

业
教

育
本

科
和

应
用

型
本

科
“ ３

＋
４
”、

高
职

与
职

业
教

育
本

科
和

应
用

型
本

科
“ ３

＋
２
”

对
口

贯
通

分
段

培
养

.
支

持
“ 双

高
计

划
”

院
校

、
职

业
教

育
本

科

院
校

与
具

有
硕

士
学

位
授

予
权

的
应

用
型

本
科

高
校

联
合

培
养

职
业

教
育

本
科

生
、

专
业

硕
士

.

４

为
山

东
增

加
职

业
教

育
本

科
计

划
、

专
业

硕
士

和
专

业
博

士
计

划
,

指
导

和
支

持
山

东
应

用
型

本
科

院
校

、
职

业
教

育
本

科

院
校

和
专

业
更

多
招

收
中

、
高

职
院

校
毕

业
生

.
指

导
山

东
制

订
职

业
教

育
考

试
招

生
改

革
实

施
方

案
,

健
全

中
高

职
与

本

科
衔

接
培

养
的

考
试

招
生

办
法

.

５
支

持
山

东
根

据
高

等
教

育
法

和
高

等
学

校
设

置
制

度
规

定
,

将
符

合
条

件
的

技
师

学
院

纳
入

高
等

学
校

序
列

.

６
支

持
山

东
遴

选
优

质
中

等
职

业
学

校
建

设
成

为
集

中
职

教
育

、
五

年
制

高
职

教
育

、
技

术
推

广
、

劳
动

力
转

移
培

训
和

社
会

生
活

教
育

为
一

体
的

职
业

学
校

.

７

支
持

１
－
２

所
院

校
转

型
为

职
业

技
术

师
范

大
学

,
分

专
业

支
持

一
批

高
水

平
工

科
院

校
举

办
职

业
技

术
师

范
教

育
,

探
索

有
条

件
的

优
质

高
职

院
校

转
设

为
职

业
技

术
师

范
大

学
或

开
办

职
业

技
术

师
范

本
科

专
业

;
探

索
从

具
有

３
年

以
上

企
业

工

作
经

历
并

具
有

本
科

以
上

学
历

的
人

员
中

招
收

教
育

硕
士

.

—８１—



序
　
号

政
策
内
容

８
在

中
国

特
色

高
水

平
高

职
学

校
和

专
业

建
设

计
划

中
滚

动
支

持
山

东
２０

所
左

右
高

职
院

校
.

建
设

３０
个

产
教

融
合

实
训

基

地
.

在
墨

子
、

鲁
班

、
奚

仲
故

里
枣

庄
市

建
设

中
国

职
业

教
育

博
物

馆
和

职
业

体
验

馆
.

９
支

持
国

( 境
)

外
高

水
平

应
用

技
术

型
高

校
在

山
东

开
展

合
作

办
学

.
探

索
国

( 境
)

外
高

水
平

企
业

在
山

东
独

资
办

学
,

鼓
励

中
外

合
资

、
外

商
独

资
企

业
在

山
东

举
办

职
业

院
校

.
支

持
山

东
职

业
院

校
在

国
( 境

)
外

建
设

“ 鲁
班

工
坊

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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